保定市公安局徐水区分局
部门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为确实做好2024年度绩效自评工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财政资金部门绩效自评及抽查工作的通知》（徐政财字〔2025〕19号）文件精神，对我单位专项资金开展绩效评价，进行了自评，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bookmark: _GoBack]我局结合实际情况组织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小组，评价小组采取检查项目资金有关账目，收集整理项目资金支出相关资料，并根据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进行分析、总结，对本单位预算项目进行了年度绩效自评工作。预算项目支出共计12696.33万元。自评得分90分以上的24个，得分60到90分5个，60分以下1个。其中，抽查项目5个，分别是：辅警人员工资及保险经费、退役军人专岗人员提高待遇资金、公安局“3.28”专案项目资金、保定市公安局徐水区分局基层警务设施水毁恢复重建项目国债项目中央资金、保定市公安局徐水区分局基层警务设施水毁恢复重建项目国债项目省级配套。项目一基本情况是警务辅助人员的工资及社会保险经费，项目经费4783.7197万元，支出执行率99.54%,实现了绩效目标；项目二基本情况是退役军人专岗人员提高待遇资金：该项目为退役军人专岗人员资金20.16万元，实际支出20.16万元，支出执行率100%，实现了绩效目标；项目三基本情况是公安局“3.28专案”资金，该项目为专案侦办经费50万元，支出执行率100%：项目四为水毁恢复重建资金（中央资金）172万元，支出执行率为100%；项目五为水毁恢复重建资金（省级配套）22万元，支出执行率为100%；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2024年徐水区公安局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勇于担当，忠诚履职，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全面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有力维护了全区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我局部门安排项目30个，共计金额12696.33万元。预算资金按时拨付到位，根据工作需要按进度及时支付完成。专项资金和预算支出项目的预期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良好。
转业士官人员工资及保险经费：指标根据工作需要按照支出进度及时支付完毕，较好的实现了绩效目标。通过该指标保证了转业士官人员工资足额发放，有效提高了公安机关整体战斗力。
保定市公安局徐水区分局基层警务设施水毁恢复重建项目国绩项目中央资金：指标根据工作需要按照支出进度及时支付完毕，较好的实现了绩效目标。通过该指标保障了基层水毁恢复重建工程在规定时间内完工并验收合格，提升了民辅警办公工作环境。
保定市公安局徐水区分局基层警务设施水毁恢复重建项目国绩项目省级配套：指标根据工作需要按照支出进度及时支付完毕，较好的实现了绩效目标。通过该指标保障了基层水毁恢复重建工程在规定时间内完工并验收合格，提升了民辅警办公工作环境。
保定市公安局徐水区分局基层警务设施水毁恢复重建项目国绩项目区级配套：该指标因财力原因未支出，支出进度为0，已结转2025年。
拘押收教场所经费（看守所）：指标因财政财力原因未能完全下达，按照支出进度支付84.66%，较好的实现了绩效目标。通过该指标不断提升监管场所管理教育与安全防范水平，确保监管场所安全。
政法保障经费：指标因财政财力原因未能完全下达，按照支出进度支付94.14%，较好的实现了绩效目标。通过该指标保证了公安日常运转业务顺利开展，有效提高了公安机关整体战斗力。
政法保障经费：指标因财政财力原因未能完全下达，按照支出进度支付83.92%，较一般的实现了绩效目标。通过该指标保证了公安日常运转业务顺利开展，有效提高了公安机关整体战斗力。
政法保障经费（禁毒经费）：指标因财政财力原因未能下达，支出进度为 0%，未能实现绩效目标。该指标导致全区禁毒工作开展不畅。
辅警人员服装经费：指标根据工作需要按照支出进度及时支付完毕，较好的实现了绩效目标。通过该指标保障了辅警人员服装经费，充分发挥了警务辅助人员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的积极作用。		
辅警人员服装经费：指标根据工作需要按照支出进度及时支付完毕，较好的实现了绩效目标。通过该指标保障了辅警人员伙食经费，充分发挥了警务辅助人员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的积极作用。	。		
退役军人专岗人员提高待遇资金：指标根据工作需要按照支出进度及时支付完毕，较好的实现了绩效目标，但因退役军人专岗人员变动，资金存在部分结余。通过该指标保障了退役军人专岗人员及时发放，为更好地在工作中发挥了作用。
拘押收教场所经费（拘留所）：指标因财政财力原因未能完全下达，按照支出进度支付67.8%。通过该指标保障了拘留所监管人员经费，确保了监管场所安全。
辅警人员工资及保险经费：指标根据工作需要按照支出进度及时支付完毕，较好的实现了绩效目标。通过该指标保证了辅警人员工资足额发放，有效提高了公安机关整体战斗力。
疫情防控经费：指标根据工作需要按照支出进度及时支付完毕，较好的实现了绩效目标。该项目主要保障了疫情期间社会治安秩序持续稳定。
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指标因财政财力原因未能完全下达，按照支出进度支付95.21%。通过该指标使全区公安队伍整体战斗力得到了有效提升，并保障了部分办案及装备等支出。
第四季度政法稳定工作经费：指标根据工作需要按照支出进度及时支付完毕，较好的实现了绩效目标。通过该指标保障了涉法涉诉上访人息诉罢访，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消除了不稳定因素。
提前下达2024年省级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资金：指标因财政财力原因未能下达，支出进度为 0%，未能实现绩效目标。
下达2024年中央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预算：指标因财政财力原因未能下达，支出进度为 0%，未能实现绩效目标。
智慧安防小区三期建设资金：指标根据工作需要按照支出进度及时支付完毕，较好的实现了绩效目标。通过该指标保障了提高社区安全防护，直接改善人居环境，对徐水区治安大环境起到提升作用。
智慧安防小区二期建设资金：指标根据工作需要按照支出进度及时支付完毕，较好的实现了绩效目标。通过该指标保障了提高社区安全防护，直接改善人居环境，对徐水区治安大环境起到提升作用。
智慧安防小区一期建设资金：指标根据工作需要按照支出进度及时支付完毕，较好的实现了绩效目标。通过该指标保障了提高社区安全防护，直接改善人居环境，对徐水区治安大环境起到提升作用。
落实公安局转业士官人员待遇：指标根据工作需要按照支出进度及时支付完毕，较好的实现了绩效目标。通过该指标保证了转业士官人员工资补发，有效提高了公安机关整体战斗力。
37名转业士官普调工资：指标根据工作需要按照支出进度及时支付完毕，较好的实现了绩效目标。通过该指标保证了转业士官人员工资调增，有效提高了公安机关整体战斗力。
公安监控系统电费：指标因财政财力原因未能下达完毕，按照支出进度支付97.5%，较好的实现了绩效目标。通过该指标保障了系统正常运转。
公安网络租费：指标因财政财力原因未能下达，支出进度为 0%，未能实现绩效目标。
武警中队经费：指标因财政财力原因未能下达，按照支出进度支付40%，绩效目标未完成。通过该指标保障了武警中队工作顺利开展。
金库损伤赔偿专项经费：指标根据工作需要按照支出进度及时支付完毕，较好的实现了绩效目标。通过该指标保障了涉法涉诉上访人息诉罢访，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消除了不稳定因素。
公安局“3.28”专案项目资金：指标根据工作需要按照支出进度及时支付完毕，较好的实现了绩效目标。通过该指标保障了专案组案件的侦办，维护了社会治安稳定。
检查站安保人员经费：指标根据工作需要按照支出进度及时支付完毕，较好的实现了绩效目标。通过该指标保障了疫情防控期间高速路口安检工作有序开展。
养犬专项经费：指标因财政财力原因未能下达，按照支出进度支付40%，绩效目标未完成。通过该指标加强了养犬管理，规范了养犬行为，促进了文明城市建设。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通过绩效自评结果对比倒查的年初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绩效目标设定清晰准确,绩效指标全面完整、科学合理,绩效标准恰当适宜、易于评价。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做好项目实施的跟踪检查工作。定期不定期地对项目实施情况和经费使用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对能实现预期绩效目标的项目予以充分肯定，对进展缓慢，预期绩效目标较差的项目，及时进行协调和提出整改措施，确保项目实施工作正常运行，达到预期绩效目标。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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